附件2

茂名绿色化工研究院“扬帆计划”
2025年度“揭榜挂帅”项目申报书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起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揭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联合揭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职称/学历：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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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 写  说  明

一、本项目申报书仅用于茂名绿色化工研究院“扬帆计划”2025年度”揭榜挂帅”项目。
二、项目揭榜单位应根据申报要求，逐项认真编写，表达要严谨清晰，字迹要清楚易辨。
三、内文请用宋体，四号字体，行距为25。一级标题为黑体，二级标题为楷体，三级标题为仿宋加粗。
四、项目申报书的书面材料一式三份，装订成册。
五、项目申报书电子材料截止日期为2025年9月5日（星期五）。邮箱：mmgciri1202@163.com。书面材料邮寄地址为：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高新大道创谷一路1号3楼茂名绿色化工研究院。


	一、单位基本信息
请按以下提纲填写：
1.填写揭榜单位及联合揭榜单位基本信息






3

二、项目组人员信息
	项目负责人

	序号
	姓名
	职称
	职务
	最高学位
	现从事专业
	所在单位
	在本项目中承担的工作任务
	签名

	1
	
	
	
	
	
	
	
	

	主要参与人员

	序号
	姓名
	职称
	职务
	最高学位
	现从事专业
	所在单位
	在本项目中承担的工作任务
	签名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



	[bookmark: planProducts]三、立论依据（可以加页）
请按以下提纲填写：
1.研究意义（对基础研究，着重结合国际科学发展趋势，论述项目的科学意义；对应用研究，着重结合学科前沿、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科技问题，论述其应用前景）；
2.国内外研究现状；
3.本项目的创新之处。

	四、研究方案（可以加页）
请按以下提纲填写：
1.研究目标、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；
2.拟采取的研究方法、技术路线、实验方法及可行性分析；
3.年度研究计划。

	五、研究条件与基础（可以加页）
请按以下提纲填写：
1.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以及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工作积累。


[bookmark: _Hlk110692031]六、项目验收（考核指标及预期目标）
	考核指标
	具体考核内容
	成果验收方式

	
	
	

	
	
	

	
	
	

	预期目标
	
	


备注：
1.根据发榜方提出的要求填写，不低于榜单要求，可高于榜单要求；
[bookmark: _Hlk112166636]2.考核指标及预期目标是项目评审、评估、合同签订的重要依据，在揭榜成功获得立项后，将直接同步至合同内容，不得修改，请慎重填写；
3.“成功验收形式”是指项目验收时，该成果的体现形式及检验形式，需第三方出具的证书、检测报告等证明材料。

- 2 -


- 1 -

七、经费预算	
经费预算表
	科目名称
	金额（万元）
	说明
	计算依据

	一、直接费用
	
	
	

	1、设备费
	
	用于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，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，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。
	

	2、业务费
	
	用于材料支出、测试化验加工支出、燃料动力支出、差旅/会议/国际交流支出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支出、以及其他支出。
	

	3、直接人力资源成本费
	
	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的科研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的工资性支出或劳务支出，以及专家咨询支出。
	

	二、间接费用
	
	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费后的30%。
	

	合计
	
	
	


[bookmark: _Toc475713298][bookmark: _Toc482282858]
计算依据：可另附说明
1.项目经费预算应符合相关规定，科学合理；
2.项目总经费预算应低于榜单的拟资助总金额；
3.项目经费预算是项目评审的重要依据。
	

揭榜单位意见
（可加页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




   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 位 公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茂名绿色化工研究院意见
	
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 位 公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八、附件
（一）申报书原件；
（二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企业营业执照或社会组织登记证书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和签字样本；
（三）上年度财务报告或单位财务决算报表复印件（注册未满一年可提供验资报告）；
（四）单位简介及近两年获得政府各种财政资金扶持、奖励的详细情况说明；
（五）揭榜单位曾承担的与本项目相关的已完成或在研项目的任务书（合同书）或立项（认定）文件复印件，其他配套扶持项目提供扶持证明文件复印件；
（六）其它相关材料。


自主知识产权有效性说明

茂名绿色化工研究院：
我单位申报项目的名称是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支撑申报项目的自主知识产权共   项，知识产权有效且知识产权所有人对申报该项目无异议。

附件：专利授权书。

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

项目申报诚信承诺书

本单位严格履行法人负责制，自愿提交申报书。
在此郑重承诺：
本单位已就所申报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，不存在违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》《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》、科技部《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》《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进一步压实国家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任务承担单位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主体责任的通知》《科学技术活动评审工作中请托行为处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和其它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，已按要求落实了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主体责任；不以任何形式实施请托行为，申报材料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和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申报书内容和数据信息真实可靠，在参与项目申报和评审活动全过程中，遵守有关评审规则和工作纪律。如有失实，本人承担相关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单位签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10

